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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98           证券简称：杭叉集团        公告编号：2018-043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金额： 4,000万元人民币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委托理财期限：12个月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杭叉集团”）出资 4,000 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肆千万元整）购买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融筑 19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期限 12 个月，

预计年化收益率 8.30%。 

公司本次拟投资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融筑 19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的资金来源系公司自有资金，且本次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在 2018 年 1 月 19 日、2 月 6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议案中对公司委托理财的相关产品类型和风险控制作了详细的说明，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或协议等资料，

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实施。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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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对方：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33号 

法定代表人：刘洋 

注册资本：120亿元 

主营业务：按金融许可证核准的项目从事信托业务。 

2.交易对方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由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纺织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 A 股上市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及沈阳安泰达商贸有限公司分别持股 37.47%、32.99%、21.54%和 8.01%。 

3、本次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拟签订相关协议的对方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该公司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人员等关系。 

4、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为：实现营业

收入 65.3 亿元，实现净利润 28.05 亿元，总资产 284.23 亿元，净资产 181.77

亿元。(数据为未经审计) 

 

三、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说明 

用于购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融筑19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期

限12个月，预计年化收益率8.30%。 

（二）产品说明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人”）以信托资金90,000万元购买

大连融创置地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100%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受托人持有

项目公司100%股权；并以信托资金中的人民币45,000万元收购大连融创置地有限

公司对项目公司享有的共计本金为人民币45,000万元的股东借款债券，同时按照

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大连融创颢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借款人”）

发放股东借款，股东借款将用于其位于大连市开发区滨海路与振兴路交汇处的海

逸长洲项目的开发建设。如有闲置资金，受托人可将其用于银行存款、购买金融

债、货币基金、债券基金等、银行理财产品等高流动低风险的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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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项目相关风险 

本次委托理财可能将会面临多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 

1、政策风险 

国家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与变

化将会影响本信托计划的设立及管理，从而影响信托财产的收益，进而影响受益

人的收益水平。 

2、信用风险 

如果项目公司的财务、资产、业务等发生任何不利的变化，或原股东或项目

公司关于其财务、资产、业务等的陈述或说明存在虚假、误导或遗漏，项目公司、

原股东或其他交易对手不（可能） 按其与受托人签署的相关交易文件履行义务，

将对（可能对）信托财产的而价值或受托人管理、运用和处置信托财产造成不利

影响，从而使委托人或受益人遭受损失。 

3、信托单位认购、申购被拒绝风险 

本信托计划的受托人有权根据信托计划认购、申购的情形保留拒绝信托受益

人认购、申购的权利，可能导致受益人不能按预期认购、申购信托单位，从而预

期信托利益受损。 

4、借款人经营风险 

借款人可能因经营管理不善，利润减少，资产价值减低，或发生房地产项目

建设因资金短缺、工程质量瑕疵、安全事故等于原因无法按期竣工销售，从而影

响本信托计划投资利益的实现。 

（四）风险控制分析 

借款人将其名下的大连海逸长洲项目下的编号为辽（2017）大连金普新区不

动产权第01900120号、辽（2018）大连金普新区不动产权第01900003号、辽（2018）

大连金普新区不动产权第01900004号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受托人，在目标项目形

成在建工程后，借款人还将追加该土地等土地上的在建工程抵押给受托人，为借

款人在《股东借款协议》项下的还本付息义务提供抵押担保；借款人将编号为辽

（2017）大连金普新区不动产权第01900119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上所建部分在建

工程抵押给受托人，同时该土地使用权上的后续在建工程将在满足抵押条件后，

分批抵押给受托人。 



4 

四、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的投资产品仅限于金融机构发行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可

控的理财产品。由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

同文件或协议等资料，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实施。同时，公司将密切跟踪和

分析每笔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变化，对可能存在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实现收益最大化。 

 

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且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运

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于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等投资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经营绩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余额（本金

部分）为 10.1419元。 

 

特此公告。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月 25日 


